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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 

 

 

 

（2020年 8月 1日修订） 

 

随着我省高速公路建设的加快推进，截至 2019 年底，我省

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7005公里。有力助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脱

贫攻坚工作。近期，由于各地在脱贫攻坚、规划调整、产业园区

建设、旅游开发的需要，提出在高速公路上增设互通式立交、改

扩建收费站和提高互通立交连接线技术标准及规模等要求越来越

多。为进一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，提高高速公路服务水平及

效率，结合新的发展需要，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原则 

（一）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，高速公路项目应充分考虑沿

线各地的经济发展、脱贫攻坚、城乡规划、路网结构、产业布局、

旅游开发等需要，合理设置互通式立交和确定收费站连接线等级。 

（二）由于地方城乡规划、产业布局、旅游开发等经济发展

需要，确需在在建或已通车高速公路项目增设互通式立交，对收

费站进行改扩建，在符合相关技术标准、安全规范的前提下，我

厅将积极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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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建或已通车高速公路项目增设互通式立交，对收费

站进行改扩建，应避免占用基本农田、一级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

胜区核心区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及缓冲区等生态敏感区。 

（四）上述增设、移位、改扩建或预留改同步建设项目，根

据项目原工可批复规模确定资金来源，由申请提出单位负责筹措

建设费用（含征地拆迁费用），并负责完成征地拆迁工作，具体建

设模式由申请提出单位与高速公路业主单位协商确定。项目经验

收合格后，由互通建设单位将产权移交给原高速公路运营业主单

位，运营业主单位负责后续运营及管养职责，运营费用纳入通行

费使用计划列支。因增设互通式立交导致相应路段通行费收入增

减原则不予考虑。 

（五）为更好地统筹增设互通式立交等相关工程的建设，原

则上在建项目的新增工程由原项目业主单位实施，已通车项目新

增或改扩建工程由项目建设单位与地方政府协商确定实施主体。 

二、立项及设计审批 

（一）在已通车高速公路增设互通式立交，或移位改扩建收

费站项目，经技术论证，报厅同意后，实施前应先与高速公路经

营业主单位进行协商，达成一致意见后，由地方相关部门完成工

可审批手续，并组织勘察设计审查，相关审查应邀请省高速公路

管理局和经营业主单位参与，施工图设计报我厅批准。 

（二）在建项目增设互通式立交，在建立交移位、预留改同

步实施及改变连接线等级和规模的项目，按设计变更程序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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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原址对收费站进行改扩建，经我厅同意后，可直接开

展一阶段施工图设计，并由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批复。所需

规划、环评、林地、土地、社稳、水保等相关专题批复由地方政

府负责完善，相关审查应邀请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和经营业主单位

参与，批复文件应抄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、经营业主单位及我厅。 

（四）对收费站外观进行装修，不改变收费站主体结构的，

不再报厅批准，由地方政府商经营管理单位确定，相关手续由地

方政府相关部门完善。 

三、施工监管 

项目实施前，建设单位应到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局办理

质量监督手续，已通车项目应到所属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办理涉路

施工许可。并在施工期间接受交通质量监督管理部门、高速公路

管理部门和经营业主单位的监管，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施工期间

相应路段的运行安全和畅通。 

四、管理职责 

增设互通式立交建成或收费站改扩建完成并经验收后，由高

速公路经营单位管理，新增部分路产权由地方政府与经营业主单

位协商确定。地方政府应在项目实施前就管理、养护等事项与省

高速公路管理局和经营业主单位签订线管协议，明确相关权利和

义务，办理相关移交手续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交连接线改扩建程序按《贵州省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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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运输厅关于规范高速公路互通立交连接线改扩建工程有关程序

的通知》（黔交建设〔2017〕144号）执行。 

（二）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《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高速公路

项目增设互通式立交及收费站改扩建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黔交建设

〔2018〕144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